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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五
代孕被“删”“想生不能生”咋办？

此次计生法修改过程中，有关“禁止代孕”
的条款令各界关注。

提交本次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修正案草案
中原本有这样一条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
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然
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过程
中提出，对这一规定应当进行认真论证。因
此，在最后表决通过的决定中，并没有将“禁止
代孕”写入法律。

对此，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
解释说，在修正案草案中增加严禁以任何形式代
孕等内容，“主要是因为目前在代孕以及买卖精
子、卵子这些方面，虽然有两部部门规章约束，一
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二是人类精子库
管理办法，但是毕竟部门的规章位阶比较低。”

“表决以后，这部法律当中没有涉及关于代
孕的相关条款，但我们会继续同相关部门继续加
强对这个领域的管理，予以规范，严禁医疗机构
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
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张春生说，卫生计生
部门还要进一步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
保障正常的医疗秩序，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有专家认为，对于那些想要二孩却不具备
生育能力或不愿自己生育的家庭，放开收养政
策通过收养孤儿更具有可行性。

焦点一
晚婚晚育有无奖励？婚假只剩3天？

修改后的计生法删除了“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
得延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这一
条款。由于这条规定涉及面广，引发公众议论。

“法律修订之前，我们是鼓励晚婚晚育。这次根
据中央五中全会关于全面两孩政策的部署，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已经取消了相关鼓励晚婚晚育的条款，而是
作出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无论是一孩还是两
孩，甚至一些符合地方法规规定的再生育三孩以上的，
都可以享有延长生育假的相关奖励，及其其他相关的
社会福利。”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说。

他介绍，我国当前的男女初婚年龄已经到了25岁
左右，初育年龄到了26岁以上。针对这种新的生育行
为情况，国家不再专门鼓励晚婚晚育。“因为年龄太大，
对于母婴的安全、保健，对于高龄产妇的身体健康等方
面都不利。总的来讲，新法还是鼓励大家按照政策生
育，在晚婚晚育方面不再做限制，而确定的是自主采取
相关的避孕节育措施，自主安排家庭生育计划。”

据记者了解，现在人们结婚享受的假期，一是3天
法定假期，此外就是来自现行计生法中有关延长婚假
的条款。例如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机关、社会
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晚婚的，除享受国家规定
的婚假外，增加奖励假7天。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今后人们可享受的婚假只剩
下 3 天？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薛宁兰认为，
现在作此判断为时过早。计生法修改后，还需要各地
立法机关修改对应的法规或条例，那时候才会涉及具
体的婚假、生育假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

焦点二
社会抚养费：放开二孩为何还要收？

现行计生法规定，不符合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
缴纳社会抚养费”，即通俗所指的“超生罚款”。在此次修法
过程中，此规定被保留。

“二孩都全面放开了，怎么还保留‘超生罚款’？”不少网
友提出疑问。

“修法继续保留社会抚养费在预料之中，也可以理解。
因为二孩放开之后可能有人违规生育三孩、四孩等，社会抚
养费就是针对这些人群征收的。”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专职
律师吴有水说。

据记者了解，目前各地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标准区别很
大，这也给基层的实际运作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吴有水
表示，修改决定中提出，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有关规定不一
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以法律形式明确计
划生育法执行过程中有利于相对人原则，这是一大进步。”

焦点四
新法实施后，“失独”有没有扶助？

张春生介绍，对于部分家庭发生独生子女
意外伤残死亡的情况，这次在人口计生法修订
规定，在本法实施之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发生意
外伤残死亡的，根据老人老办法的原则，按照
现行的相关规定，各级人民政府予以帮扶和扶
助。“在新法实施之后，按照法律的规定，因为
已经允许所有公民都可以生育两个子女，所以
在新法之后对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家庭，再
出现类似的情况就不再参照之前过去老人老
办法的办法。”

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副司长周美林表
示，根据人口计生法修改决定，在国家提倡一
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
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独
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得扶
助。也就是说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前，只
生一个子女的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的，即使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子女
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都可以按照规定获得帮
助和扶助。

据新华社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 27 日表决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作为我国首部反家暴
法，该法共六章38条，将于2016年3月1日起施行。

反家庭暴力法明确指出，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
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
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加害人实施家
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家庭成员以外共同
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在家庭暴力的预防方面，反家庭暴力法强调国家以

及有关组织、媒体及教育机构有责任有义务宣传教育
家庭美德和反家庭暴力；政府及有关组织有责任有义
务进行反家庭暴力的培训及预防工作；人民调解组织
及用人单位，有义务对家庭纠纷、家庭矛盾进行调解；
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教育应该采取文明的方式，
不得采取家庭暴力。

为及时制止家暴行为，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学校、
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
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

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
案，未及时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承担法律责任。

此外，反家庭暴力法首次建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
度。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
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
当受理。人民法院应当在 72 小时内作出裁定，情况紧
急的应当在24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范
围可以包括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人身安全保护令
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等应当协助执行。

我国首部反家暴法明年3月1日起施行

□ 据新华社

昨天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
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
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就
意味着，明年元旦以后出生的二孩，都是
合法的。按修正案中规定，生育一孩
或两孩的夫妻均可获得延长生育假
的奖励。法律修改前按照规定应
当享受扶助的失独家庭，将继续获
得扶助。

一系列法律条文的修改，将
使一些人们曾经熟悉的“规则”
成为历史。“全面二孩”即将
落地之时，记者就公众关
切的几个焦点问题作
了梳理和探究。

计生法修正案通过
元旦后出生的二孩都合法
婚假是否只剩3天？“想生不能生”到底怎么办？

焦点三
延长生育假是否
让女性就业被歧视？

修改后的计生法规定，符合法律、法规生育子女
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
遇。有法律界人士认为，生育假延长，很可能影响到用
人单位对女性尤其是未婚未生育女性的态度。

28岁的黎某原本在海南海口一家私营企业工作，
今年怀孕后，公司的做法让她心寒：“一开始不让我休
假，后来用扣发工资等方式逼我离职。离职后，允
诺给我的工资也迟迟不到位。”黎某将公司告上
法庭并最终胜诉，公司才给她赔偿了结。“生一
个就这样，生两个岂不让女性在职场更受歧
视？”她问道。

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认为，有关部门在
制定具体规定的时候，既要保证女性的生育

假，也要考虑用人单位的诉求。“《女职工劳动
保护特别规定》应作出相应修改，如果能够明
确用人单位女性的比例，效果会更好。”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则建
议，把女职工生育保险划入强制性

范畴，无论用人单位是不是雇
用女职工，都必须参加女

职工生育保险。


